办 事 流 程

一、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一般程序：

1、个人经营的，以经营者本人为申请人；家庭经营的，以家庭成员中主持经营者为申请人。

2、申请人通过天津市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网址：http://qydj.scjg.tj.gov.cn/yctReg/index.html)申请名称登记。（推荐使用谷歌或火狐浏览器）
备注：申请名称登记有关要求可参考本指南中的“名称登记”模块。

3、申请人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经营项目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取得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

4、申请人可以选择采取以下方式申请登记注册：

①网上申报（推荐）：通过天津市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网上路径如上）申请登记。上报后经登记人员审核通过后，可自行选择“电子签名”或“窗口办理”的方式进行登记。其中，选择“电子签名”（即全程电子化方式）的，申请人无需到登记窗口提交申请材料的纸质原件或复印件；选择“窗口办理”的，申请人自行打印并按现场窗口申报规范要求完善该登记材料提交到登记窗口。

提示：为节省申请人的时间成本，建议选择“电子签名”方式进行登记。

②现场窗口申报：按《文件清单》准备登记所需材料，向登记窗口现场申报材料。

5、审核通过后，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

二、现场窗口申报地址：

天津空港投资服务中心（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166号）C区1楼行政许可中心大厅。（备注：可受理我辖区内空港、海港、临港等各片区市场主体登记业务）
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渤海十二南路临港商务大厦一楼行政许可中心大厅。（备注：目前仅受理临港片区市场主体登记业务）

三、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登记机关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办结。

四、咨询电话：022-60538880
